附件1

	內政部警政署99年度警察機關防情研習名額分配表

	單位
	職稱
	名額
	單位
	職稱
	名額

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南投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高雄市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彰化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臺北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雲林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基隆港務警察局
	防情業務
主管
	1
	嘉義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臺中港務警察局
	防情業務
主管
	1
	臺南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高雄港務警察局
	防情業務
主管
	1
	高雄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花蓮港務警察局
	防情業務
主管
	1
	屏東縣政府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國道公路警察局
	防情業務

主管
	1
	宜蘭縣政府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基隆市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花蓮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新竹市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臺東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臺中市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澎湖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
	嘉義市政府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金門縣
警察局
	防情業務

主管
	1

	臺南市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福建省連江縣警察局
	防情業務

主管
	1

	桃園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民防防情

指揮管制所
	各指揮管制課
課長或課員
	4

	新竹縣政府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民防防情

指揮管制所
	各中繼臺

臺長或技士（技佐）
	5

	苗栗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民防防情

指揮管制所
	業務課
課員
	1

	臺中縣

警察局
	民防管制中心主任
	1
	總計
	
	40


